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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于 2026年 1月 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参加

表决董事 7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发行公司债券品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 年，公司先后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等，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浙江东方金

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同年，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公司债券批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现董

事会同意在上述批复额度内对公司债券相关要素进行调整，主要调整如下：

1、发行公司债券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含 60亿元），其

中可续期公司债券规模合计不超过 20亿元（含 20亿元）。



2、发行公司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10年（含 10年，可续期公司债券不受此限

制），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拟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并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

限定的利率水平。若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则在其首个基础期限内为固定利率。

4、特殊发行事项

若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则基础期限不超过 2年且公司将设置续期选择权，

以每M个计息年度为一个重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公司有权选择将

债券期限延长 1个周期（即延长M年），或选择在该重新定价周期末全额兑付

该期债券。M不超过 2（含 2）。公司续期选择权的行使不受次数的限制。

若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公司可设置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除非发生强制付

息事件，本次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公司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已经递延的所

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

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公司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

可续期公司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如有递延，

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将由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结果在预设区间范围内协商

后确定，在首个周期内固定不变，其后每个重定价周期重置一次，重置方式由公

司与主承销商按照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27日


